99-11-05
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基礎急重症護理師證書申請表
	會 員 號
	
	姓  名
	
	英文姓名
（需與護照相同）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                       系所：

	基礎急重症護理訓練課程
	訓練單位
	              

	
	發証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1、2

擇一填寫
	1.急重症

單位實習
	實習醫院
	
	時數
	

	
	2.工作單位
	
	工作年資
	共    年    月

	ACLS訓練單位
	（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服務機構及單位
	
	聯絡電話（日）
	

	手機號碼
	
	e-mail 
	

	資料寄件處
	□□□（資料寄件處如為工作地點請於地址後註明您的機構及單位）


※注意事項

【應繳證件】（相關規定請詳閱網站說明）

1.此申請表。

2.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3.經本學會認證通過之基礎急重症護理訓練課程完訓證明影本。

4.區域教學醫院等級以上之急重症單位實習證明正本或年資證明正本。

5.有效期限內ACLS、ETTC、TNTP、PALS、NALS其中任一之證照影本（資料收件日期距證書有效期限到期日，至少兩個月以上）。

6.急診加護護理人員能力鑑定考試通過證書影本或三科及格成績單影本。

※上述條件需在五年內完成，惟民國90年12月31日以前所受之訓練課程與以過去年資抵實習者，或現職急重症單位護理人員，不受此限。

※申請資料請依上述順序裝訂於左上角，劃撥收據影本請貼於箭頭指示處。
【應繳費用】 工本費600元

【繳款方式】 郵政劃撥：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帳號：1966-4373   
ATM 轉帳：行庫：華南商業銀行(代碼：008)              帳號：152200325701
【備    註】 1.請務必詳閱審核辦法，資料不足與資格不合者，本學會將酌收200元手續費後退還餘額。
2.證書申請、補件與要求退費之期限為每年1月1日至11月30日止，未於當年規定時間內申請、補件與要求退費者請恕無法退還費用。
證書號：


（本學會會務人員填寫）





資料流水號：


（本學會會務人員填寫）





劃撥資料：


收據號：


（本學會出納人員填寫）





劃  撥  收  據  影  本  浮  貼  處








請於繳費後，將本申請表、應繳證件及劃撥收據影本，掛號寄至「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30號5樓之3」「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收」學會網站：www.taccn.org.tw   TEL：02-25215260   FAX：02-25216258
＊本單張可複印使用

